
 

董峥：谁在误导“信用
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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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董峥 

发改委上月发布《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管理办法（试行）》，

该办法自 2023 年 5月 1日起施行。随即有朋友也前来咨询这个“办法”

的出台是否代表个人征信政策的改变。回复之，这个“信用修复”办法与

个人征信政策没有任何关系。 

 

浏览了一些网络平台发现，有些人，甚至一些 V级人士，也在借这个

“管理办法”的出台，貌似一本正经，实则信口开河地宣传“最新征信修

复文件发布，只要个人还清贷款，就可以在 3天后征信被修复”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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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中提及，“信用主体依法享有信用信息修复的权利”、

“信用主体为积极改善自身信用状况，在纠正失信行为、履行相关义务后，

向认定失信行为的单位或者归集失信信息的信用平台网站的运行机构提出

申请，由认定单位或者归集机构按照有关规定，移除或终止公示失信信息。”

等宗旨。 

 

这些人之所以通过《管理办法》的出台联想到“个人征信不良记录保

存 5 年”政策的改变，虽然表面上看似是一种误读，而实际上是他们对个

人征信专业知识的匮乏与无知，完全没有读懂《管理办法》内容的能力，

而有些人则包藏祸心。 

此次《管理办法》所涉及的“信用修复”指的是针对法人和非法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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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企业违法违规经营所造成的行政处罚信息，包括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行政处罚信息和其他失信信息，在改进后进行的失信信息修复，并不是针

对个人开展业务。 

而社会中针对信用卡或信贷类业务中常提到的“信用修复”，则是针

对个人金融信贷业务中出现的贷款逾期信息进行的异议处理。前者是由发

改委主导，后者是由央行主导，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个人征信不良记录针对的是由于自然人在借贷业务、合同履约，以及

遵纪守法方面出现欠债、违约和违法等行为被记录个人征信报告形成的负

面信息。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等规定，无论是征信机构还是商业银行

等信息提供者，都有如实报送信用信息的义务，无权随便更改、删除征信

报告上展示无误的不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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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信息主体的个人享有知情权、异议权、投诉及诉讼权。因此如果

认为征信机构采集、保存、提供的信息存在错误、遗漏的，有权向征信机

构或者信息提供者提出异议要求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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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2109


